半导体所联合培养研究生住宿安排相关规定
为了提升我所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满足实验室对人员的需求，研究所和各高校协商，安排部分高校研究生到研究所进行联合培养，另外，部分已经录取的研究生未报到前也可以来所提前进入课题工作，这两部分人员有可能需要研究所解决住宿问题。经所领导同意，研究生部并房管基建处协商，在我所研究生公寓床位富余的情况下，安排一些学生床位。特就具体事项规定如下：
一、人员范围：

1. 我所已经录取的“推荐免试生”、“直博生”申请来所做毕业设计的；或已参加全国、全院统一考试，且已被我所录取的,但尚未报到取得学籍，提前来所工作的大学生或研究生；

2. 研究所与高校有相关协议，拟接收的联合培养研究生；

3. 在床位允许的情况下，研究所可支持部分由实验室或导师与高校联合培养的研究生，但：

a) 仅限于支持985、211高校的学生；

b) 可以支持每位导师的联合培养研究生不超过2名，每个课题组不超过3名；

c) 每名联合培养研究生支持时间不超过两年；

d) 已与高校有项目合作的联培生优先考虑；

e) 床位费按甲方职工同类住宿条件标准收取。

以上三类人员中，安排的优先顺序为1-2-3。2012年全所用于上述第3类人员的床位原则上不超过30个，以后每年基建园区处将根据我所研究生的实际住宿情况及房源情况及时调整。

二、办理程序

1. 来所做毕业设计的“推荐免试研究生” 、 “直博生”等需与研究所签署“半导体所推免研究生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协议书”（附件1），并办理相关手续，经研究生部审核报主管领导批准后，由房管基建办安排床位。
2. 研究所与相关高校签署协议拟接收的联合培养研究生，提前来所工作的其他已录取研究生，需要研究所解决住宿条件的，由所属实验室提出申请，研究生部进行审核报主管领导批准后，由房管基建办安排床位。其他事宜以双方的协议为准。
3. 实验室或导师与高校联合培养的研究生需要研究所解决住宿条件的，需提供实验室与高校签订的 “接收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参考模板见附件2），由所属实验室提出申请，研究生部进行审核报主管领导批准后，按照申请时间顺序排队，由房管基建办安排床位，如超过批准申请时间1个月学生仍未到位，则自动排至末位。
                           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
附件1

半导体所推免研究生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协议书
甲方：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乙方：                 大学                     学院（系）
丙方：
丁方（导师）：
为使已录取的推荐免试研究生提前了解课题情况，也为了保证大学生顺利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在乙方同意的前提下，甲方同意接收丙方到研究所完成大学生毕业设计工作。为加强管理，进一步明确甲、乙、丙、丁四方在此期间的责任与义务，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协商，签订如下具体协议：

1、 指导教师及学生情况：

学 生   （丙方）：                    
指导教师（丁方）：                    
二、论文题目：                                  
三、在甲方完成毕业设计时间：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四、甲、丁两方职责：

1、甲方为丙方提供必要的学习和实验研究条件；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及所属实验室规定的操作规程，违章操作责任由丙方自负。
2、丁方为丙方提供专业研究的指导和帮助；

3、按丙方实际工作量为丙方提供生活补助（由丁方提供）。

五、乙方职责：

1、协助甲方指导丙方在甲方期间的学习和科研、论文工作；

2、教育丙方在甲方期间认真学习，遵守国家的各项法规及甲、乙双方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3、按乙方的有关规定负责丙方的医疗费用及发生非工作意外事故而产生的有关费用。

六、丙方职责：

1、在甲方学习期间，应专心学习和科研、论文工作； 

2、在甲方学习期间，应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注意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除工作外的一切安全责任自负。
3、丙方应按乙方要求如期返校，在返校前须及时办理在甲方的工作交接和退宿手续。
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由相关方协商解决。
八、毕业设计工作产生的科研成果等知识产权权益归甲方、丁方所有，乙方、丙方享有署名权。

九、本协议四方签字后生效，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未尽事宜应友好协商妥善解决。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盖章：                      盖章：

      丙方签字：                  丁方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接收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

经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实验室（甲方）         课题组与         大学        系(乙方)商定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如下：

一、培养对象（丙方）：           大学         系（硕士、博士）研究生       同学。
（身份证号码：                          ）

二、指导教师： 甲方：            乙方：           
三、论文题目：                                  
四、在甲方培养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五、甲方职责：

1、为丙方提供必要的学习和实验研究条件；
2、为丙方提供专业研究的指导和帮助；
3、按丙方在甲方实际工作量为丙方提供研究生研究助理津贴。
支付课题帐号：             
七、乙方职责：

1、协助甲方指导丙方在甲方期间的学习和科研、论文工作；

2、教育丙方在甲方期间认真学习，遵守国家的各项法规及甲、乙双方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3、按乙方标准提供学生必须的生活费，承担在甲方期间的医疗费。

六、丙方职责：

1、向甲方提供学校医院或三甲及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附来甲方前一个月内的体检表）；
2、在甲方学习期间，丙方应专心致志地进行学习和科研、论文工作； 
3、在甲方学习期间丙方应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注意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除工作外的一切安全责任自负。
4、丙方应按乙方要求如期返校，在返校前须及时办理在甲方的交接手续。

    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由相关方协商解决。
八、成果归属及论文署名等其它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写入协议：

1、

2、
3、
九、对上述条款，甲、乙、丙三方必须遵守。一方若有违反并经协商无效的，本协议自行终止。
十、本协议三方签字后生效。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所在实验室（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代表签字、盖章： 

课题组长签字：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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